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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下午，換我們的後半輩子。5月
25日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時？
2002年 9月 28日十萬教師上街頭，當時我們的訴求：我們要「繳

稅」，也要「工會」！這劃時代的一刻，我們走出教師的尊嚴，走出

教師的團結，更走出教師的力量：我們完成課稅配套方案，2012要「繳

稅」了！ 2011 年完成工會法修法，我們成立「工會」了！

這次全國教師的大團結，我們不僅延後課稅的時程（10 年：

2002-2012），更透過組織談出對教師更有利的配套方案：國、中小

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減授兩節，國小級任教師再減兩節；國中小導師費

由兩千調整為三千（原方案應為四千，馬總統競選支票跳票，還需繼

續努力！）；全國甄試：專任輔導教師每校一名⋯⋯等等。

正因為我們的團結力量，走上街頭，迫使政府正視教師課稅問題

並提出較為周延的教師課稅配套方案。更重要的是，我們告訴政府長

期漠視國、中小的教育環境（課務、行政業務⋯⋯），絕不是外界所

言：課多少補多少，實質所得不減少！調高導師費是反映 20 年從沒

調整過的現況；減課是減輕教師負擔，做更多的備課與學生輔導；專

任輔導教師的協助，讓更多、更專業的輔導人力進駐學校，補足教育

現場之不足。

不過，我們接受的挑戰並從未中斷：零體罰入法、通報系統⋯⋯

我們兢兢業業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換來的卻是更無情的打擊！原

本理應與教師站在同一陣線的教育部，目前卻磨刀霍霍正準備大修－

「教師法」：將教師評鑑空白入法、學校教評會委員會刪除未兼行政

教師二分之一、縣申評會委員會刪除未兼行政三分之二、刪除教師會

任務、限縮工會協商事項⋯⋯，讓人更氣結的──退休年金改革！！

當權者藉改革之名行階級分化、鬥爭之實：多繳「退撫基金」與「公

保費」、少領「退休金」、延後退休年齡⋯⋯等等，進而讓媒體大肆

渲染而將教師冠上不公不義之罵名，你能接受嗎？你能嚥的下這一口氣

嗎？就算你受得了、你嚥得下，你敢肯定沒有下一次？沒有下下次嗎？
我們支持「改革」，更要「信賴」！我們反對粗糙、不合學理、

不合乎信賴保護原則的改革；因此我們主張要『辯論』、要『精算』、

要『究責』、要『重建方案』！
如果你不能接受退休年金改革方案與亂修教師法？

你無法嚥下不公不義的這一口氣？

你只用自己的力量挺身而出：阻止教育部亂修教師法及退休年金

方案！

唯一的力量就是－不再沉默不語，默默的承受，而是每個人挺身

而出「踴躍捐款」並團結一致，讓我們再度走上街頭、再度聚集凱達

格蘭大道「靜坐抗議」，再度展現我們的團結力。

2002年928是空前，但不是絕後。2013年525再開啟歷史新頁，

為了我們的下半輩子、為了教育，再度怒吼台北街頭、凱達格蘭！

用一個下午，換我們的後半輩子。525 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時？

2013 年 5月 25 日（週六）15：00 － 17：00

           凱達格蘭大道見！



因反對亂無章法，未經溝通協調的年金改革

為什麼要集會靜坐

因反對亂無章法，未經溝通協調的年金改革因反對亂無章法，未經溝通協調的年金改革因反對亂無章法，未經溝通協調的年金改革

◎ 在未提高「提撥率」情況下，用調高教師（員工）「分攤比」的方式 ( 從現行
35%→改革後的 40%)，繳進退撫基金總額不會改變。唯一改變的是：原本該由政
府繳的 $581~$485，轉嫁到教師 ( 員工 ) 身上，也就是說，政府（雇主）少繳，教
師（員工）多繳，等同變相減薪。
※未來若是「法定提撥率達到 18%」的情況

情況二： 若未來退撫基金的「法定提撥率達到 18%」的情況下，每個月繳交退撫基
金的分攤比將由現行政府的65%：教師的35%改為政府的60%（繳更少）：
教師的 40%（繳更多）

現行 行政院版（政府少繳） 每月：教師多繳

薪額 退撫 12% 政府提撥 退撫 18% 政府提撥 存入退撫基金

650 $4,067 $7,553 $ 6,972  $ 10,458 $17,429  2,905 

625 $3,955 $7,344 $ 6,780  $ 10,169 $16,949  2,825 

600 $3,843 $7,137 $ 6,588  $ 9,882 $16,470  2,745 

575 $3,731 $6,930 $ 6,396  $ 9,595 $15,991  2,665 

550 $3,619 $6,721 $ 6,204  $ 9,306 $15,511  2,585 

525 $3,507 $6,514 $ 6,013  $ 9,019 $15,032  2,505 

500 $3,395 $6,306 $ 5,820  $ 8,731 $14,551  2,425 

薪級 625 的老師每月繳交：3954 ＋ 1359( 公保 ) ＝ 5314 元 ,
改為 6780 ＋ 1883 ＝ 8663, 每月要多繳 3349 元
理由二： 退撫提撥及給付更改後→退休金大縮水（請留意下面計算公式的陷阱：

      1.「本俸」變成「平均薪俸」：給付基準變少
      2.「2 倍」變成「1.6 或 1.7 倍」：給付倍數變少       

 （大學教師的給付倍數最高2倍、最低1.8倍；而高國中小學教師只有1.6或 1.7倍）
情況一： 純新制【85 年以後擔任教職者】，工作 30 年為計算基準，未來退休每月

少領

薪
級

現行
本俸×2倍×2％ ×年資

行政院版
平均薪俸×1.7 倍×2％ ×年資

每月損失
退休後
餘命 30
年

680
49,745 ×2 倍×2％ 
×30=59,694

46549×1.7 倍×2％×30=47,480 $12,214 $440 萬

650
48,415 ×2 倍×2％ 
×30=58,098

45129×1.7 倍×2％×30=46031 $12,066 $434 萬

625
47,080 ×2 倍×2％
×30=56,496

43730×1.7 倍×2％×30= 44,603 $11,892 $428 萬

  附註： 
1. 本薪：是指退休前依個人薪級所支領的薪水（如：625 級的本薪是 47080 元）
2. 薪俸： 是指退休前 15 年的平均薪俸（如：625 級的平均薪額是 43730 元），但有

可能改變喔！
情況二：舊制 10年【85年以前年資】＋新制 20年【85年以後年資】為計算基準
             ，未來退休每月少領

薪級 現行 行政院版 每月損失
現行
退休年薪

行政院版
退休年薪

每年損失
退休後
餘命 30
年

680 $77,519 $59,025 $18,493 $930,228 $708,305 $22.1 萬 $666 萬

650 $76,247 $57,635 $18,611 $914,964 $691,622 $22.3 萬 $670 萬

625 $70,160 $53,863 $16,296 $841,920 $646,364 $19.5 萬 $58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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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行退撫基金與公保退休方案 行政院版的爛方案
靜坐
理由

1、 退撫基金的繳費公式（全部各級教師）
（1）現職教師：本俸×2×12％×35％
（2） 政府（雇主）：本俸 ×2×12％

×65％

1、退撫基金的繳費公式（全部各級教師）
（1）現職教師：本俸×2×12％×40％
（2）政府（雇主）：本俸×2×12％×60％

理由ㄧ

2、退撫基金的給付公式：
（1）舊制年資：
       ﹝本薪×5%×年資 (1~15 年 ) + 本   
       薪×1%×年資 (16 年以上 ) ﹞
       +930
（2） 新制年資：本薪×2 倍 ×2％ ×

年資
（3） 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百分比 85%∼

95%

2、退休金給付公式： 
（1）舊制年資：
        由本俸改為平均薪俸，計算公式不變
（2） 新制年資：平均薪俸×1.6 或 1.7 倍 ×2％×

年資

理由二

PS1：
（1）本薪：是指退休前依個人薪級所支領的薪水
      （如：625 級的本薪是 47080 元）
（2）平均薪俸：是指退休前 15 年的平均月薪
      （如：625 級的平均薪額是 43730 元）

PS2：
兼具新舊制年資者 1.6 倍；純新制年資者 1.7 倍

PS3：大學教師的給付公式比高國中小師優渥
（1）大學教授 : 平均薪額×2倍 ;( 新舊制皆同 )
（2）副教授 : 平均薪額×1.9 倍 ; ( 新舊制皆同 )
（3）助理教授 : 平均薪額×1.8 倍 ( 新舊制皆同 )

3、退休資格：現行為 75 制：
（1）年資合計滿 15 年以上 . 年滿 60 歲
（2）年資合計滿 25 年以上 . 年滿 50 歲

3、退休資格：
 （1）國中小學教師：85制（年齡55歲＋年資30年）
（2）高中教師 90 制

理由三

4、年資補償金與月撫慰金
（1）年資補償金：
A、一次性補償金：本薪×(15- 舊年資 )
B、月補償金：本薪×(15- 舊年資 )×1%
（2）月撫慰金：
亡故者：遺族得按原規定申請月撫慰金，
教師本人死亡後，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全
殘子女等可續領半數至終身。

年資補償金與月撫慰金
（1）年資補償金：
方案實施第1年退休者：仍按原規定發給年資補償金，
方案實施第 2年起退休者，不再發給年資補償金。
（2）月撫慰金：
方案實施第 1年亡故者，遺族得按原規定申請月撫慰
金，方案實施第 2年起亡故者：遺族僅得申請一次撫
慰金。

理由四

公保給付方式不變 1. 調高教師公保費用分攤比（由 35％提高到 40％）
2. 優惠存款 18％→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 7%，
並以 9%為上限

理由五

目前沒有改變的現行狀況：

◎勞工的「勞退基金」分攤比是「雇主」（老闆）70％＋「政府」10％+「勞工」20％。

◎教師的「退撫基金」分攤比是「雇主」（我們的雇主是政府）65％+「教師」35％。

  

理由ㄧ：調整「法定提撥率」中的政府（雇主）與教師（員工）分攤比：
1. 現行方案：政府（雇主）與教師（員工）分攤比＝ 65%：35％ 

2. 改革方案：政府（雇主）與教師（員工）分攤比＝ 60%：40％

情況一 : 以現行退撫基金法定提撥率 12%計算下，每個月繳交退撫基金的分攤比

           將由現行政府的 65%：教師的 35%改為政府的 60%（繳少）：

                                         教師的 40%（繳多）

現行方案
行政院版
（政府少繳）

每月：教師多繳

薪額
退撫
12%

政府
提撥

存入退撫基金
退撫 12%
（提撥 60%）

退撫 12% （提撥 40%）

650 $4,067 $7,553 $11,620 $6,972 $4,648 

625 $3,955 $7,344 $11,299 $6,780 $4,520 

600 $3,843 $7,137 $10,980 $6,588 $4,392 

575 $3,731 $6,930 $10,661 $6,396 $4,264 

550 $3,619 $6,721 $10,340 $6,204 $4,136 

525 $3,507 $6,514 $10,021 $6,013 $4,008 

500 $3,395 $6,306 $9,701 $5,820 $3,880 

未經溝通協調的年金修法，那將是教師退休權益的最大浩劫！
各位老師：

我們辛苦努力真誠為台灣的教育奉獻「上半輩子」，但對於未來退休後的「下半輩子」，我們長久信賴的雇主－政府，卻沒有信守當初我

們進入教職的退休承諾。以「再不改革，即將破產」的理由，進行所謂的「年金改革」，但改革過程中，並未真正傾聽教師心聲，只是制式化

的在全省開了「座談會」，就當作聽取民意。試想，如果真有聽取教師心聲，我們就不會有 525 集會靜坐，表達抗議的活動了，不是嗎？

目前每位現職教師每個月都要繳交兩筆費用：一是「公保費」（政府負擔 65％、教師 35％）二是「退撫基金」（政府負擔 65％、教師

35％）。也就是說，正常狀態每人退休後的「退休金」有兩筆來源：一是「公保」（一次領，可存入優惠存款 18％；但民國 85年以後的年資，

都沒有 18％的可存了），二是「退撫基金」（也就是現在政府剛剛退出的年金改革『爛』方案）。

有老師問：「公保」那部分會不會改呢？告訴你，政府先大砍「退撫基金」相關配套，先看教師有無聲音？如果沒有聲音或抗議活動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悶不吭聲，默默接受，當一隻待宰羔羊）。你想，政府會不會再把「公保年金」的改革『爛』方案提出來（據聞：政府目前

已有更狠的公保年金改革『爛』方案）。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 政府當然會再把「公保年金」改革『爛』方案提出來。

所以不論妳是「已退休」、「即將退休」、「現職資深或資淺」教師與「想進入教職的準教師」（包括校長也適用此一方案），這個改革『爛』

方案都和大家有關，如果看到這裡，你想看政府提出的方案有多爛，我們教師有多慘，就請繼續往下看。如果到這裡，你完全信任全教總及本

會的論述，你只要做兩件事：一、踴躍捐款（請直接以學校為單位：匯至全教總總帳戶：郵政劃撥帳號：50208894

戶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備註欄：彰化縣教師職工會○○學校）二、行動支持（參加 5月 25 日（週六）台北凱達格蘭大道下午

15：00 － 17：00 集會靜坐，若要乘車北上者，全繳總及本會會負擔全日車資、保險費、另外補助個人中午餐費 50 元＋晚餐餐費 80 元；詳情

請洽各分會會長）

讓你簡單看清楚行政院版爛方案後，525 挺身而出參加集會靜坐的理由

退金明顯變少｝



◎ 以現職薪級 625( 舊制 10 年；新制 20 年 ) 的老師為例，退休之後原本每月月領
部分為 $70,160 元 ( 未含年終慰問金 )。若是行政院版本通過後，每月月領部分為
$53,863 元，每月少領為 $16,296 元 (23%).。
◎行政院版本『爛』方案的改革重點 :
1、 高國中小學教師：退撫基金繳得多 ( 本俸×2倍 ) 月退休領得少 ( 平均薪額×1.6
或 1.7 倍 )

2、 階級分化：高國中小學教師與大學教師的「退撫基金」都是以基本工資
   ( 本俸×2倍 ) 當繳費基準。所以，給付基準應相同（不應該以所教學制不同而給
付基準   不同）且都應以基本工資 (本俸×2倍 ) 做為給付基準，但爛就是爛在：政
府把「大學教授」（本俸×2倍×2％ ×年資）【大學教授 2倍、副教授 1.9 倍、
助理教授 1.8 倍】與   「高、國中小教師」（平均薪資×1.7 倍×2％ ×年資）進
行同一職業（教師）的階級之分 !

理由三：政府說：退休年齡往後延長（活到老，教到老）
（1）大學教授 : 平均薪額×2倍 ;( 新舊制皆同 )

（2）副教授 : 平均薪額×1.9 倍 ; ( 新舊制皆同 )

●讓您多教幾年，少領多年（75制變85制→年滿55歲，年資30年）

●高中老師您更慘，讓您活到老，教到老 (75 制變９０制 )

● 幼兒園及國中小教師因教學現場實際需要及教學對象不同，

體能限制相對較高，採 85制 (年滿 55歲，年資 30年以上 )，

另搭配「展期年金」及「減額年金」（請留意「展期年金」及「減額年金」的陷

阱，看下圖）。

理由四：刪除�資補償�和刪除月撫慰�
1、刪除「資補償金」：
（1） 方案實施第 1年退休者：仍按原規定發給年資補償�（為符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
（2）方案實施第 2年起退休者：不再發給年資補償�

一次性補償金
本薪×(15- 舊年資 )

月補償金
本薪×(15- 舊年資 )×1%

薪級 補償金二擇一 行政院版

680 $248,725 $2,488 0( 不給付 )

650 $242,075 $2,421 0( 不給付 )

625 $235,400 $2,354 0( 不給付 )

2、刪除月撫慰金（保留一次撫慰金）：
（1） 方案實施第 1年亡故者：遺族得按原規定申請月撫慰金（為符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
（2）方案實施第 2�起亡故者：遺族僅得申請一次撫慰�。 
   ◎年資補償金是有退撫舊制年資者，每年可多發 0.5 個基數。 

月撫慰金則是本人死亡後，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全殘子女等可續領半數至終身。
現在連勞保都有遺屬年金，官方居然翻臉不認人 , 試問退休後不幸染病過世 , 遺

族只能一次領 , 真是豈有此理 !
官方居然拿「已達成促進選擇月退」為由，月補償金是民國八十五年要從恩給

制轉成儲金制的過渡設計，月補償金併到月退休所得，係由公務預算支應而非由基
金支應，現在居然認為已達到實施退撫新制，所以功成身退，簡直是詐欺、規避責
任，難怪被譏為過河拆橋。

理由五： 政府想要「暗渡陳倉」先推「退撫基金」改革方案，教師沒聲音，我再繼
續推「公保年金」的「爛」方案！

1、政府暗渡陳倉→再一次要玩：「雇主少繳」與「教師多繳」的遊戲
（1）現行公保費用的分攤比是：政府（雇主）65％＋教師 35％
（2）政府企圖暗渡陳倉的分攤比是：政府（雇主）60％＋教師 40％

現 行 行 政 院 版 每月多繳的
公保費用薪額 公保 8.25% 公保 10%(35%→ 40%）

650 $1,398 $1,937 $539 

625 $1,359 $1,883 $524 

600 $1,321 $1,830 $509 

575 $1,283 $1,777 $494 

550 $1,244 $1,723 $479 

525 $1,206 $1,670 $465 

500 $1,167 $1,617 $450 

2、 政府讓「公保費用」在退休後可一次領存入「優惠存款 18％」的政策，卻陷教
師若入不公不義的罵名！
政府在「優惠存款 18％」的議題上不僅違反當初的信賴保護原則，甚至故意模

糊化不把「優惠存款 18％」講清楚，任由媒體大肆渲染妖魔化教師，還說改革要把
「優惠存款」的「18％」砍為「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 7%，並以 9%為上限」
繼續陷教師不公不義！

（政府想把 18％變 9％，留著下次可以繼續羞辱教師，ㄧ般教師因為
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 8成，所以根本連 9%都領不到）
試想：
（1） 現有領有「18％」的退休教師，有其當初的歷史背景，是政府「承諾」教師退

休後的工作條件，也非當時教師爭取來的，卻讓這些退休教師遭受罵名！
（2） 民國 85 年以後的年資，都沒有「優惠存款 18％」，更何況 85 年才後再進入

教職的     現職教師及即將進入的準教師，都要背負「優惠存款18％」的罵名。

全教總：對 2013 政府版年金改革的整體意見 ( 公教部分 ) 
未對目前退撫基金採取斷然措施： 
包括公校教師與軍人在內的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其收支不足已是迫在眼前，破

產年度更是遙遙在望，行政版目前的方案是採取救亡圖存的方式，一方面減少給
付，一方面讓新進人員和現職人員持續繳進大水庫。但根據銓敘部四月十一日新
聞資料，改革方案最多只能延緩破產六年，這對於民國八十五年以來的純新制人
員而言，意味著除了多繳付之外仍然沒有改善多少，對民國九十年開始任職者而
言，到了他可以退休時，仍然沒有錢可以付給他退休金，可見政府版採取的減少
給付措施，對於新制人員不是減少給付，而是造成更多年輕世代領不到錢，相較
之下，在野黨提出的方案比較具有斷然處置的精神，「分段救、分段改」，比較
合於世代公平。 
破壞法制和信賴： 
對於新制儲金的給付，目前在退撫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有明文規定：「退撫基

金如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調整費率或由政府補助，並由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
這中間的順序很清楚，並且沒有一個字提到打折給付，但是政府版的主張卻是優
先打折給付，再要求新世代捐血 ( 提高費率且持續加入 )，明顯違背當年法制建構
的順序及承諾。此外，月補償金是當年入法的規定，是在建制新退休制度時明文
入法的補償條件，現在官方以「已達成實施退撫新制」為由，強行取消，完全是
過河拆橋，不僅對當事人極為不公，且有欺騙當年立法院之嫌。 
對於新進人員嚴重不公： 
新進公教人員實施三層年金制，但在職業退休金的確定給付部份仍和目前基金

放在一起，無法切割，無法阻止新進人員所繳的全被前輩領走，這種讓年輕人毫
無指望的世代衝突，明顯和改革目標矛盾；第三層年金 ( 確定提撥制 ) 仍然交給目
前績效不佳、全由政府掌握的管理委員會運用處理，權責更顯失衡。 
推卸成本給受雇者： 
一月份所提方案中，主政者原本企圖將新進人員的三層都改為百分之五十由受

雇者負擔，經過基層反應後，公保部份的分擔比率不動，在職人員改為職業退休
金部份由個人負擔百分之四十，但新進人員的職業退休金則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之間，也就是當事人若第三層 ( 確定提撥制 ) 選擇繳到費率最高 5％，則整個職業
退休金費用的一半將成為新進人員負擔 ( 詳細算式本會另行提供 )，主政者要求公
教新進人員負擔公保三成五職業退休金一半，已超過勞保勞退的相對標準，也就
是政府責任竟然少於一般雇主！若當事人不提撥第三層 ( 確定提撥制 )，則政府竟
然可以提撥少於私校退撫的「政府加上學校」的提撥額數！趁機減少雇主 ( 自己 )
責任，莫此為甚。 
任意訂定給付標準： 
過去十七年，同樣用本俸乘二當標準在繳費，給付時原本也是規定用本俸乘二

當基礎，現在有人打八五折、有人打九折、有人不打折，理由竟然是還看薪資結構，
完全違背學理和原始設計，製造新的不公。這樣做，從另一個意義上來換算，就
是過去公務員和中小學教師的費率變成近 16％，教授則為 11.8％，方案完全不能
服人！若論薪資結構，白領高薪者可以主張：目前勞保最高保額也是遠低於他的
薪資 ( 就像教授的本薪在全薪中比較低 )，對他不公，因此他不能被打折，但實際
勞委會決定要求保額高於三萬元的部分要打折；教育部對於高保額的教授不打折，
勞委會是對於中低保額者不打折，兩者思維完全衝突。還有，統一用本俸當繳費
基準的公保，給付並沒有看對象打折，為何用本俸乘二的退撫，就要看對象打折
呢？ 
八五制和公保優存成為假議題： 
由於大大減少退休金，將來會有一定比率的中小學教育人員，即使到了八五制

仍然不退休，而對於越來越多三十歲才考上公校教職的人而言，六十多歲才會達
到三十年，目前的八五制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它將惡化了原來就因少子化而
近乎窒息的師資培育，甚至使新陳代謝斷流。而新訂基本薪額八成的天花板，將
使公保優存名存接近實亡，卻留一個污名在社會上，繼續成為相罵本。公保年金
在公教部分設計得十分微薄，給付率低，且一旦領取就要被算入替代率中，必然
逼使大家選擇一次給付，自行理財。 
無法制止近年搶退： 
由於新方案沒有設計出生命共同體的補繳制度，所以早退早領、先領先贏的現

象十分明顯，本次改革加深這種趨勢，馬上搶退者可以得到「公保優存暫不降低、
基數內容暫不打折、計算基準暫不降低、月補償金暫不縮水」等好處，等於是在
鼓勵大家立刻離開，繳費群和領取群的對立感越來越深。 
未依法制強弱來決定改革方向 
一般認知，公保優存的正當性一直被爭議，其法制強度也較弱，而月退休金則

強度較強 ( 經過立法院立法 )，這才是當事人主要的依賴。本次改革自訂替代率已
是屬於後加的公式，這公式八年來連改三次，公式都不同，公信力脆弱，本次方
案對兼有新舊制者而言，法定月退金砍一大刀，公保優存砍一點留一點，沒有從
法制強弱依序檢討。純新制人員即使沒有公保優存之下也砍得很深，但其實根本
很可能領不到 ( 特別是民國 90 年以後任職者 ) 而且即使這次改過了，將來一定還
會再改，如何教人心安？如何教人心服？ 
連承認錯誤都不願一步到位 
民國一百年二月版的優存案顯然有錯誤－－袒護主管，但在這次改革中，主政

者的版本竟然只認錯一半－－仍然不願改正 100 年 2 月版的錯誤，只願對新的退
休人員改用新方案，這種將錯就錯的心態，掩護了某些過去的得利者，比不改革
還要惡劣。 
退休制度乃是您我人生大事，每月奉獻（退撫基金月 $11,939~$7,600元）就

是為了退休時能有穩定收入 ! 今日若行政院版修法成功 ,, 您將後悔莫及 , 請您跟家
人站出來加入全教總的靜坐行列 , 5 月 25日相約在凱道 !捍衛自己的尊嚴與老本 !

3

展期年金
到 (85) 那年才能領

後領不打折

現職

年滿 55 歲

年資 25 年

(80)

現職

年滿 55 歲

年資 30 年

(85)

減額年金
提早退休那年就開始領

先領要打折
提早一年減 4%，
最多可提早 5年，

減 20%

：政府說：退休年齡往後延長（活到老，教到老） 全教總是主張維持現狀不
要改變！全教總從來沒有
主張過 85制。

另搭配「展期年金」及「減額年金」（請留意「展期年金」及「減額年金」的陷

早 1年退休少 4%, 最多提早 5年退休少 20%!!

（75制變85制→年滿55歲，年資30年）

● 幼兒園及國中小教師因教學現場實際需要及教學對象不同，

體能限制相對較高，採 85制 (年滿 55歲，年資 30年以上 )，

（請留意「展期年金」及「減額年金」的陷

全教總主張：
高國中小學
校 師 要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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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要把教師法亂修：
不僅僅是評鑑入法，那更是一場教師的工作保衛戰！
這是一部為政府量身訂做的教師法，讓政府作為排除異議

（空白授權之評鑑、廢除教師組織功能）、掌控教師（掌控教

師評議委員會、限定團體協商之範圍）的最佳利器，甚至為政

府無法將教師待遇法制化解套。教師惡法通過，未來教師將成

為政府俎上肉，政府予取予求，基層教師將毫無抗拒！

所以，請各位老師一定要利用時間詳細閱讀，並且也請大

家告訴大家對於教師法修法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修法條文一 : 教評會成員改變
修正案之影響
教育部增加了教育相關「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並且教育部也把原來「未兼行政
代表不得少於 2分之 1」的條文刪除，這意味著未來行政單位或學校，將有機會透
過增加教育相關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的方式；進而實質掌控教評會的運作，
而透過教評會去處理教師的解聘、續聘、不續聘，直接掌握教師的工作權。

( 原文 )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 教育部擬修正條文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
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
任，除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二十條規定分發者
外，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組成，應包含教師代表、學
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
一人。其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
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
一；其設置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
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之
規定辦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
長期聘任，除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外，應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為主席，委
員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二、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三、家長會代表。
四、與教育相關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
學校班級數在六班以下者，前項第四款委員，得

由學校視需要遴聘。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

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修法條文二 : 教師評鑑入法→空白授權給教育部
修正案之影響
此一條文為新增條文，此一條文無異是空白授權之極致，對評鑑之相關措施毫無規
範。意味此條法令修正通過，未來教育部對評鑑之指標可以無限上綱。至於結果之
運用，更可讓主政者任意妄為，作為排除異己的利器。也為將授予評鑑與考核掛勾
之法源依據。從此平靜的校園將無寧日可言 !
此條文再搭配十一條的修正案，可想像對未來教師的工作權將有多麼重大的影響。

( 原文 ) 第十七條之一 第十七條之一 ( 教育部擬新增條文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其評鑑項
目、內容、指標、方式、程序、評鑑結果之運用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修法條文三 : 教師在校服務時間法治化
修正案之影響
此條文雖未明訂教師在校服務，亦未明訂學生在校時間，甚至連學生在校時間之上
限亦未規定，但各教育主管機關可透過訂定學生可在校作息時間，框住教師工作時
數(只要學生在老師都得在)，甚至於都不得異議。未來將嚴重影響教師之工作權益。

( 原文 ) 第十八條之二 第十八條之二 ( 教育部擬新增條文 )

教師在校服務時間，應包括教師依聘約及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負擔義務所需之時間。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校服務時間，應不少於學生
在校作息之時間；學生在校作息之時間，由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在校服務時間，依各學校之規定。

修法條文四 : 教師待遇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可隨時調整教師
                 待遇）
修正案之影響
教師法自八十四年頒布至今教育部未曾將教師待遇法制化，明顯有行政怠惰之嫌，
未來教師待遇若僅由教育部擬訂再報行政院核定即可，那教育部更將不會積極將教
師之待遇法制化。
而是任其對教師之好惡，或社會氣氛之調整進行待遇調整。這種不願意將教師待遇
法制化的心態，明顯的有想要透過對教師待遇的箝制，掌握對基層老師的控制。

( 原文 ) 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 教育部擬修正條文 )

教師之待遇，另以法律定之。

教師之待遇，以法律定之。於完成立法前，有
關各級學校教師本薪（年功薪）、薪級、起敘薪級、
提敘、加給、獎金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擬
訂，報行政院核定。

修法條文五 : 縮減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在申評會比例
修正案之影響
縮減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之比例，未來教師各項申訴案件將掌控於教育行政單
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六條 ( 教育部擬修正條文 )

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
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級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之組成應包含該地區教
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教育
學者，且未兼行政教師不
得少於總額的三分之二，
但有關委員本校之申訴案
件，於調查及訴訟期間，
該委員應予迴避；其組織
及評議準則由教育部定
之。

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收
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各級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措施屬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之爭議事項，經依
勞資爭議處理法受理者，不適用前項規定。但勞資爭議
調解不成立者，得於調解紀錄送達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
以書面提出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由教師、社會公正人士、
法律學者專家、教育學者專家、教師團體代表、校長團
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主管機關代表擔任之；其中未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ㄧ；社會公正人
士、法律學者專家、教育學者專家、教師團體代表、校
長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主管機關代表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其組織及評議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與前項規定未符者，應於修正施
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調整。

修法條文六 : 削弱地區教師組織之功能，使教師權益之維護不
                  復存在
修正案之影響：
刪除送達該地區教師組織，削弱地區教師組織之功能，將使教師權益之維護不復存
在。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 教育部擬修正條文 )

前條申訴、再申訴經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或原申訴評議決
定，發回原措施學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原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另為措施或評議決定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者，就其事件，依其性質，有拘束各關
係機關、學校之效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應確實執行。學
校未依規定辦理，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得依相
關法規追究責任，並作為辦理學校獎勵、補助及其他措施之依據。

申訴、再申訴評議書應送達當事人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修法條文七 : 教師教師各項權利義務、在校服務時間不得於團       
                 體協約中約定
修正案之影響
教師各項權利義務未明訂於教師法中，僅片面授權教育部單方面制定，且不得協商，
無異是視教師為俎上肉任人宰割，全然忽視教師之權利義務。
這個條文主要是擔心教師組工會後，利用工會法的規定，去爭取教師的權利跟義務，
連教師組工會僅存的一點點價值，教育部都要摧毀殆盡，就可以理解這是一部符合
徹底摧殘基層教育的法律修正。

第三十七
條之ㄧ

第三十七條之ㄧ ( 教育部擬新增條文 )

教師之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及請假之權利義務事項，
於本法及其他與教師相關之法規已有強制或禁止規定者，不得於團體協約
中約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校服務時間，不得於團體協約中約定。

政府決定要再修教師法，修法內容將嚴重影響基層老師的

相關權益及基層教育現場的狀況（空白授權之評鑑、廢除教師

組織功能、掌控教師評議委員會、限定團體協商之範圍）！這

是一部為政府量身訂做的教師法，讓政府作為排除異議、掌控

教師的最佳利器，甚至為政府無法將教師待遇法制化解套。教

師惡法通過，未來教師將成為政府俎上肉，政府予取予求，基

層教師將毫無抗拒！

面對這種惡劣的教育狀況，組織將會盡最大的力量阻止這

件事情發生；但是也需要基層夥伴的協助！懇請大家一起團結

努力，為阻止這場惡劣的修法而努力！

本會預判在這一次修法過程中，政府一定會全力拉攏在基

層中從事行政工作的夥伴，以分化基層老師阻擋這一次修法的

力量！所以，懇請在基層的夥伴，不論你是在哪一個崗位上，

請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阻止這一場教育災難的發生！ 5 月 25

日懇請您站出來跟著我們一同前往凱道靜坐抗議 !


